
宜昌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防治扬尘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扬尘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扬尘是指地表松散颗粒物质在自然力或人力作用下进入到环境空气中形成的一定粒径范围的空气颗粒物。主要分为土壤扬尘、施工扬尘、道路扬尘和堆场扬尘等。
[bookmark: _GoBack]本条例所称扬尘污染是指在建筑、道路、水利等工程施工，建（构）筑物的拆除，物料运输与堆放，绿化作业，道路保洁，矿产资源开发，混凝土搅拌等活动中以及因泥地裸露产生的粉尘颗粒物对周边环境和大气造成的污染。
本条例所称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是指砂石、水泥（成品及熟料）、灰土、灰浆、灰膏、建筑垃圾、工程渣土以及煤炭、矿石（沙）等易产生粉尘颗粒物的物料。
本条例所称扬尘污染防治，是指为减少扬尘排放，主要针对建筑、道路、水利等工程施工，建（构）筑物的拆除，物料运输与堆放，绿化作业，道路保洁，矿产资源开发，混凝土搅拌等活动采取的规范措施。
第四条 扬尘污染防治应当遵循政府主导、损害担责、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公众参与、预防为主原则。
第二章 防治职责
第五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制定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组织划定城市扬尘污染控制区域，制定城市扬尘污染控制区域的目标和措施；
（二）建立扬尘污染防治统筹协调、长效管理和资金投入保障机制。鼓励、支持行业协会和有关企业制定、实施扬尘污染防治规范，加强行业和企业自律管理；
（三）建立大气污染公共监测机制。在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向社会发布空气重污染的预警信息，并按照空气污染预警级别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实施扬尘管理控制应急措施；
（四）建立健全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等制度。
第六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本区域内扬尘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负责制定本区域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制定扬尘污染控制区域的目标和措施，及时制止本辖区的扬尘污染违法行为，并向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村（居）民委员会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协助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第七条 生态环境部门是扬尘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的扬尘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协调和督促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履行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职责；负责物料堆放场所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确定和公布重点扬尘污染源。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确定建筑垃圾消纳场、建筑渣土资源综合利用处理场的选址，并负责储备土地以及矿产资源开采、矿山环境治理项目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筑装修装饰、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等工程施工，以及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的运输和堆放，道路、绿化工程施工，道路的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和处理等过程中的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并负责核定居民装饰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公路、航道、港口、码头、机场等工程施工及营运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建筑材料、建筑垃圾、渣土、预拌混凝土等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审核确定上述车辆行驶路线和通行时间，配合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依法查处上述车辆未采用密闭方式运输、沿途遗撒泄漏等违法行为。对于汽车尾气排放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具有检测等监督职责。
水利和湖泊主管部门负责水利工程施工，内河码头物料装卸、堆放，河道及堤防裸露土地绿化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其他各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扬尘污染防治科研经费的投入，鼓励和支持扬尘污染防治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扬尘污染防治技术。
第九条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扬尘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科学防治知识的公益宣传。
鼓励、支持行业协会和有关企业制定、实施扬尘污染防治规范，加强行业和企业自律管理。
第三章 防治措施
第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并对扬尘排放进行日常监测，留存监测记录，制作监测报告。
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项目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一）建设单位在招标文件中应当要求投标人制定符合国家标准的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并列入评审内容；
（二）建设单位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的建设项目，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三）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承（发）包合同，应当明确施工单位的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和具体防治措施，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及时足额拨付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必须专款专用；
（四）工程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当根据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各部门扬尘污染防治职责分工，向工程所属主管部门进行扬尘污染防治备案；
（五）施工、运输单位应当按照建设单位的要求，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履行防治义务，并报监理单位审核。工程建设单位自行组织施工的，履行与施工单位同等的扬尘污染防治义务。
（六）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等信息。
（七）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将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纳入监理范围，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措施，并设置扬尘监管台账，记录扬尘监管实施情况。施工现场发生扬尘污染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者工程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施工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施工工地周围应当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在本市主要道路、市容景观道路及机场、码头、车站广场设置围挡，其高度不得低于2.5米，在其他路段设置围挡的，其高度不得低于1.8米；房屋建筑工程在高度超过4m时必须搭设随建筑物上升的密目式安全网对脚手架外侧进行密实封闭；各类管线敷设工程，其边界应设1.5米以上的封闭或半封闭路档；围挡底端应设置防溢座，围挡之间、围挡与防溢座之间应当闭合；
（二）施工工地主要道路、围挡、房屋建筑主体结构外围及其他干燥易起尘的施工作业面应当均匀安设喷雾、喷淋设施，洒水维持表面湿润，喷雾应当能有效覆盖防尘区域；占地面积10000m2及以上的施工工地应配置洒水和冲洗车； 
（三）施工期间，工地建筑结构脚手架外侧应张满密目式安全网，密目式安全网网目数不小于2000目/100cm2；脚手架底部应采取硬质材料封闭，并及时清理封板上的垃圾或其他遗撒物，清理时应提前洒水润湿；物料升降机架体外侧应使用立网防护；
（四）施工现场进行清理、剔凿、切割、铣刨、钻孔作业、物料装卸等易产生扬尘作业时，应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或采用洒水喷淋等湿式作业法进行施工，防止碎屑、纤维飘散和扬尘；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对爆破部位进行覆盖、遮挡，覆盖材料和遮挡设施应当牢固可靠。遇到气象预报风力达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大风天气，不得进行土方挖填和转运、爆破、房屋或者其他建（构）筑物拆除等作业，同时对作业处进行覆盖处理；
（五）施工过程中水泥、砂浆、石灰、砂石、涂料、铺装材料等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的装卸、堆放以及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不能及时清运的，应当在施工工地内设置临时堆放场，超过一周的临时堆放场应当采取密闭存储、设置围挡或堆砌围墙、采用防尘布苫盖、洒水及其他有效的防尘措施；
（六）在进行产生大量泥浆的施工作业时，应当设置泥浆池、泥浆沟，确保泥浆不外溢；废浆应当采用具有吸排性能的密封式罐车清运；施工现场的排水系统应当定时清理，做到排水通畅，杜绝随意排放；
（七）施工期间，工地内从建筑上层将具有粉尘逸散性的物料、渣土或废弃物输送至地面或地下楼层时，应当密闭运输，不得凌空抛撒；
（八）施工期间喷射混凝土作业时宜采用湿喷、潮喷作业法；建设工程项目混凝土或砂浆需求总量超过10m3或者一次用量超过5m3，应使用预拌混凝土或预拌砂；确需使用袋装水泥或现场搅拌混凝土或砂浆的，应在密闭的空间进行搅拌，并配备防尘除尘装置，不得现场露天搅拌混凝土、消化石灰及拌石灰土等；
（九）凡有土石方作业和裸露场地的建设工程施工工地出口大门应规范化建设车辆自动冲洗系统；车辆自动冲洗系统能够对运输车辆前后轮同时进行冲洗，冲洗废水应进行收集和处理回用，沉淀池应方便挖掘机或人工清挖，出场车辆的车身、车轮、底盘必须冲洗干净后方能上路；不具备建设车辆自动冲洗系统条件的施工工地或施工作业面出口，应设配备高压水枪的人工冲洗平台，配备的高压水枪压力不小于8Mpa，流量不小于50L/min；施工工地出入口实施动态冲洗，确保路面干净整洁，工地内硬底化道路冲洗频次不低于 2 次/天，工地内未进行硬底化的车行道应喷洒抑尘剂，应选用安全卫生、无毒、无污染、无残留的环境友好型抑尘剂；
（十）工地出入口和工地内主要车行道应铺设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或钢板进行硬底化，定期对路面进行冲洗，保持路面干净整洁；出入口路面应进行硬底化抑尘处理，出入口内硬底化路面长度应不少于12m或内接场内硬化道路，出入口外硬底化路面长度应不少于20m或外接市政道路，路面硬底化厚度宜大于 20cm，宽度不小于出口宽度；施工区主要道路应铺设宽不低于3.5m，厚度宜大于20cm的水泥混凝土或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区一般道路、办公区、生活区的道路应铺设宽不低于1.5m的水泥混凝土或沥青混凝土路面，铺设厚度宜大于20cm，与施工区道路连接； 
（十一）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绿化、遮盖防尘网或喷洒抑尘剂；超过 3 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十二）对机动车辆通行的临时道路实施硬化、洒水和清扫。
第十三条 建筑装修装饰施工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石膏粉、水泥、腻子粉等易起尘粉末状材料，应采用专用仓库、储藏罐等形式分类密封存放；砂、石等散料堆场应采用防尘网进行遮盖；
（二）机械剔凿作业时应当采取局部覆盖、喷淋等防尘措施；
（三）高层或者多层建筑清理装饰装修垃圾应当密封清运，不得高空抛撒；
（四）居民区应当设置方便居民投放装饰装修垃圾的投放点；作业中产生的装饰装修垃圾应当及时清运，投放到指定地点，不能及时清运的应当妥善堆放，采取有效防尘措施。
第十四条 建筑拆除施工，除符合本条例第十二条的要求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拆除工程施工前，工地周围应设置高度不低于2米的围挡，采取全封闭作业。拆除作业时，应准备足够的水源和洒水设施，采取洒水、喷淋等防尘措施。拆除工程尽可能采取机械化等缩短作业时间的拆除方式进行施工；
（二）弃土集中堆放，堆放高度不高于1.5m，并在48h内完成清运。48h内无法清运的，应在施工工地内设置临时堆放场；
（三）废弃砖瓦、混凝土块等废弃物应设贮存池，池体限高1.5m，堆放高度不超过池体高度，施工完毕48小时内完成清运；弃土、混凝土块等建筑废弃物48h内无法清运的，应洒水保持湿润或采用防尘网进行遮盖；垃圾渣土运出时，应当按照批准的路线和时间到指定的消纳处理场所倾倒；
（四）拆除作业已完工的待建工地应当及时移交工程建设单位，完成后15日内不能开工建设的，应用防尘网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定期进行洒水处理。若建设单位超过3个月未开工的，应对建筑拆除施工现场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
第十五条 运输装卸煤炭、砂石、土方、灰浆、混凝土、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物料，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运输车辆应当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通行证和城管部门核发的准运证，按规定的时间和线路行使，提倡夜间运输；
　　（二）建筑废弃物、土方、砂石等易洒落或易起尘的物料运输车辆应采用可封闭式泥头车，保证车厢密闭完整，实施平车装载；
　　（三）运输车辆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按规定的运输时间、路线行驶，并在规定场所倾倒；装载的物料不得超过车厢挡板高度，运输途中的渣土不得沿途泄漏、散落或者飞扬；
　　（四）渣土运输车辆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安装行使及装卸记录仪或者定位终端设备，实施渣土运输动态监管；
　　（五）渣土运输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出土现场和渣土堆场配备现场管理员，具体负责对运输车辆的保洁、装载卸载的验收工作；
　　（六）运输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七）装卸易产生扬尘污染物料的单位，应当采取喷淋、遮挡等措施降低扬尘污染。
第十六条 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的码头、堆场和露天仓库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物料堆场、露天仓库应当划分物料堆放区域与道路的界限，及时清除散落的物料，保持物料堆放区域和道路整洁；
（二）应利用仓库、储藏罐、封闭或半封闭堆场等形式，避免作业起尘和风蚀起尘。对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渣土堆、废渣、建材等，应采用防尘网和防尘布覆盖，必要时进行喷淋、固化处理；
　　（三）对于装卸作业频繁的原料堆，应在密闭车间中进行。对于少量的搅拌、粉碎、筛分等作业活动，应在密闭条件下进行。堆场露天装卸作业时，视情况可采取洒水或喷淋稳定剂等抑尘措施。采用密闭输送设备作业的，在装料、卸料处配备吸尘、喷淋等防尘设施，并保持防尘设施的正常使用；
　　（四）临时性废弃物堆、物料堆、散货堆场，应设置高于废弃物堆的围挡、防风网、挡风屏等；长期存在的废弃物堆，应构筑围墙、挖坑填埋或者在废弃物堆场表面种植植物；
　　（五）对于露天堆场的坡面、场坪、路面，码头及货运堆场，采石采矿场所，集中堆放的土方等，应采取充分覆盖、铺装、硬化、定期喷洒抑尘剂或稳定剂等措施，裸置三个月以上的土方应当采取临时绿化措施；
　　（六）临时性的废弃物堆场，应当设置围挡、防尘网等防尘设施；长期存在的废弃物堆场，应在堆场表面及四周种植植物，通过植物生长来固定废弃物堆，减少风蚀起尘；
（七）在出入口设置运输车辆冲洗保洁设施。
第十七条 城市道路保洁作业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除雨雪或者最低气温在摄氏2度以下的天气外，城市主要道路机动车道每日洒水降尘或者冲洗至少2次；
（二）城市主要道路实行洒水清扫（高架道路实行机械化清扫），其他道路逐步推广采取机械化洒水清扫。道路冲洗后两侧的泥土、泥浆及垃圾应当及时清理；
（三）进行道路洒水或者喷淋作业的清洁车辆，应当按照管理部门规定的作业频次进行洒水或者喷淋；
（四）采用人工方式清扫的，应当符合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规范。四级及以上大风天气停止人工清扫作业；
（五）生活垃圾转运应当实行密闭运输；
（六）下水道的清疏污泥应当在24小时内清运，不得在道路上堆积。
旅游景区、街头游园、广场、公园、停车场、车站、市场、洗车场等露天公共场所，其经营管理单位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清扫保洁，防止扬尘污染。
第十八条 绿化建设、养护作业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气象预报风力达到四级及以上的天气，应当停止平整土地、换土、原土过筛等作业；
　　（二）栽植行道树，所挖树穴在48小时内无法栽植的，应当对树穴和栽种土采取覆盖等防尘措施。行道树栽植后，绿化作业土壤不得直接倾倒在道路上，应在当天完成种植土、弃土以及其他物料清运；不能完成清运的，应当采取充分覆盖、洒水等防尘措施。
（三）道路中心隔离带、分车带以及路边实施绿化时，回填土边缘应当低于路缘石；
　　（四）绿化带、行道树下的裸露泥地应当进行绿化或铺装；
（五）1000平方米以上的成片绿化建设作业（不包括道路绿化），在施工工地周围设置不低于1.8米的连续、密闭围挡，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第十九条 城市建成区内以及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裸露泥地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机关、企事业单位范围内的裸露泥地，由所属单位负责绿化或者铺装；
（二）居住区内的裸露泥地，由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绿化或者铺装；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由其管理单位或者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绿化或者铺装；
（三）市政道路、河道沿线、公共绿地的裸露泥地，由相关管养部门负责绿化或者铺装；
　　（四）储备土地的裸露泥地，由土地储备机构负责绿化或者铺装；
（五）未利用地的裸露泥地，由土地使用权人负责绿化或者铺装，并及时实施围挡。
第二十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扬尘污染防治的需要，划定禁止从事砂石、石灰石等矿石及粘土开采和石材加工活动的区域。对停用的采矿、采砂、采石和其他矿产、取土用地，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生态恢复计划，及时恢复生态植被。
从事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砂石、石灰石等矿石及粘土开采和石材加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采用先进工艺、设置除尘设施。石材建材加工活动，应当设置封闭车间，并采取洒水、喷淋等防尘措施。
第二十一条 混凝土搅拌站点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建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定区域、定岗位、定职责、定操作流程，落实专人负责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二）生产工艺过程中的上料、配料、搅拌等环节应当采取封闭措施，暴露于室外的输送皮带等送料装置，其皮带应四面封闭；
（三）混凝土搅拌站物料堆放场采取建设密闭或者半密闭罩棚、挡风墙等防尘措施；场外临时堆存的砂、石应当采用防尘网或者防尘布覆盖；骨料堆场应与配料机构一起封闭，采用四面墙上加装硬顶的封闭方式；
（四）混凝土搅拌站出入口及场区地面应当硬化，设置必要的车辆冲洗设施，并且有专人负责清扫洒水、保洁，保证车辆轮胎干净，不带泥沙，无粘结物上路，确保不产生扬尘；
（五）设置罐车专用清洗设施和砂石分离机，污水浆通过沉淀池处理后重复使用；
（六）罐车筒体外观、进料口、出料槽等部位均不得有砼结块和积垢，并应当安装防止水泥浆撒漏的接料装置，保持车体整洁。
（七）遇到四级或者四级以上大风天气，不得进行混凝土搅拌作业。
第二十二条 雾霾等重度污染天气条件下，相关单位应当根据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大气污染预警等级和应急预案，采取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等扬尘管理控制应急措施。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市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本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对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内易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
第二十四条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联合检查制度和通报制度，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扬尘污染防治联合检查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通报并督促整改；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相关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执法。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等部门，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诚信管理和黑名单制度，推进扬尘污染防治信息共享，强化失信惩戒，督促相关责任主体落实防治责任。
第二十五条 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考核评价制度。将扬尘污染防治作为对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大气环境保护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定期公布考核评价结果。
市城市综合管理部门应当将物料运输、道路保洁、绿化养护纳入本市城市综合管理考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纳入施工单位安全文明施工考核。
第二十六条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逐步在城市中心区、大型施工区、矿区、物料堆放区、学校、车站、商场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区域确定重点扬尘污染排污单位，加强对重点扬尘污染源的监测、检查，设置扬尘实时监控设施，确定和公布重点扬尘污染源，加强监测、检查，并及时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定时、定期公布扬尘污染信息。对于重点污染源，可向社会予以公布。
建筑施工工地、混凝土搅拌企业以及其他被列为重点扬尘污染源的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与生态环境部门等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其正常运行和数据传输。
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应当与智慧城市平台联网。
禁止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扬尘污染自动监测设备以及篡改、操纵、影响监测数据。
第二十七条 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整合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监管信息，实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监测网络和数字化管理信息共享。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当配合市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扬尘污染环境监测网络与扬尘污染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工作，完善扬尘污染源数据库，并按市生态环境部门要求报送本县（市、区）扬尘污染状况的环境信息。
第二十八条 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负有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扬尘污染投诉和举报制度，设置投诉、举报平台和违法行为曝光平台，向社会公布统一的投诉和举报电话、信箱等受理方式。
受理投诉或者举报后，应当依法调查处理，在处理完毕后7日内反馈处理结果，并为投诉人、举报人保密。对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并将移交情况告知举报人。
第二十九条 具有多次违反扬尘污染防治规范、拒不改正污染违法行为以及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等情形的单位和个人，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将其违法信息录入信用管理系统，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在工程招投标环节中，被录入信用管理系统的相关企业，其违反扬尘污染防治的相关信息应提供给评审专家作为审慎性参考。在本市范围内进行的政府工程招投标，应当将投标企业的扬尘污染防治记录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按照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关规定，应当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行使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相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工程施工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根据本条例第七条的职责分工，由对工程实施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下列规定对违反防治义务的单位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未按规定报送扬尘污染防治方案，未向主管部门进行扬尘污染防治备案，未进行扬尘污染防治信息公示的，或者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未落实的，不得施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未有效履行扬尘污染监理责任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各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各项规定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运输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后应当予以暂时扣留，并通知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调查执法。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上路行驶。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在雾霾等重度污染天气，未执行扬尘管理和控制应急措施的，由生态环境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拒绝生态环境部门或者其他负有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现场检查，或者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生态环境部门或者其他负有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负有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扬尘污染信息等应当依法公开而未公开的；
（二）对举报和投诉未及时处理或者未按规定及时移交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的；
（三）包庇、纵容扬尘污染违法行为的；
（四）其他在扬尘污染防治中失职渎职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X年X月X日起施行。
 (
1
)
